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261 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95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6 樓東北區 606 會議室  

主席：陳局長永仁                                        記錄：孫美良 

出席： 

郭 勇  詹 炯 淵 吳 芳 山 

賴 明 伸  王 大 鈞  呂 登 隆  

馬 昱 楊 素 娥 傅 良 枝 

謝 卓 倫  蕭 少 基  陳 聰 明 

林 文 楨  江 慶 輝 盧 世 昌  

蘇 芳 慧  張 金 龍  彭 艷 珠  

劉 建 祥  董 群 益  黃 雯 婷 

黃 春 心  李 文 和  郭 孟 融 

謝 碧 蓮  崔 浩 志  陳 麗 娥  

陳 浩 一 杜 同 順  謝 杰 士  

方 聰 明 李 魯 祥 游 世 明  

楊 周 謀  胡 精 明  鄭 金 寶 

許 良 筆  吳 錦 振  陳 玉 成  

林 平 麟 （陳佰輝代） 何 九 江 吳 賜 麟  

劉 誌 卿 蔡 清 村  陳 龍 昆 

列席： 

蔣萬金（伍遠榮代）  

一、頒獎： 

表揚 94 年 5 月至 95 年 2 月，環保義工協助清除本市違規小廣告有

功人員，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二、報告本局第 260 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 

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 



1. 四、報告事項（八）：主席裁示 2、「‧‧‧，將有機廢棄

物併堆肥廚餘處理，無機廢棄物併溝泥溝土再利用處理。」

修正為「‧‧‧，將有機污泥併落葉堆肥處理，無機污泥併

溝泥溝土再利用處理。」 

三、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洽悉，請王簡任技正及賴專門委員，分別就技術及行政部分深入瞭

解，並指導各相關單位儘速完成。 

 

四、報告最近輿情及議會關切之重點。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請第三科提出獎勵辦法，鼓勵第一線清潔隊員，每日收班後，向領

班提報市區髒亂點，若查證屬實，且對市容改善有功人員，簽報獎

勵。 

3. 本局公布多項資源回收新增項目，請第五科儘速印製宣導單分送各

家戶，以利市民配合資源回收工作。另回收項目增加，回收量將隨

之增加，各區隊回收線上，若有載運負荷困難，請立即提報解決。 

4. 請第一科注意柴油小客車之成長趨勢。 

5. 民眾反映，士林基河路一帶，發現有甲級或乙級廢棄物清除機構，

從事廢棄物轉運工作，請第四科從制度面檢討，建議中央修法，另

要求廢棄物清除機構，提供清運路線，以利稽查大隊以抽查或跟監

方式稽查，同時採取累犯重罰原則裁處，以防杜不法情事。 

6. 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理位於本市信義路 5 段 150 巷裡的空地，

雜草叢生且有垃圾，本局依廢棄物清理法裁罰，卻經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市府敗訴乙案，請郭副局長邀集有法學背景的主管同仁研究

處理辦法，必要時報府協助處理。 

7. 請稽查大隊在夏季期間，將雙溪河附近之餐廳污染，列為稽查重

點；請第三科協調養工處，請其加強雙溪河河面及河岸廢棄物之清

理。 

五、報告事項 

1. 新聞聯絡人報告：有關 95年 2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1. 洽悉，請各單位盡量提供新聞稿，對於記者自行撰寫與本局

有關之負面報導，應主動回應；另請新聞聯絡人對於有新聞

價值之資訊，提醒相關科室發布新聞稿。 

2. 請新聞聯絡人統計新聞見報情形，以獎勵撰稿之承辦人。 

2. 第一科報告：檢陳本市 95 年 2 月份空氣品質資料，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有關機械及人工洗掃街之廢棄物如何處理，請第三科簽報。 

3. 第二科報告：檢陳本市 95 年 2 月份水質資料，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本案保留，河川污染水質指標，應同時考量相關單位如

環保署、本府工務局採樣檢測數據，不應單以本局檢測數據呈現，

請第二科重新簽報；另 2 月份景美溪水質 RPI 升高原因，亦請一併

簽報，請詹副局長督導。 

4. 研考小組報告：有關本局 95 年 3 月至 12 月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

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本週六（3/11）本局舉辦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宣導

活動，請轉知同仁踴躍參加。 

5. 掩埋場報告：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 95 年 2 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

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 洽悉，目前掩埋場之管理，已逐漸朝向「全回收、零掩埋」

方向規劃，感謝掩埋場全體同仁的努力。 

2. 請掩埋場催促承商，儘速將篩分機交貨，以利進場運作。 

3. 目前掩埋場將木材破碎後之木削，暫存提供再利用，各區隊

若有需求，可洽掩埋場提供使用。 

6. 第四科報告：檢陳本市 95 年 2 月份垃圾處理統計資料暨垃圾費隨

袋徵收執行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7. 第五科報告：本局 95 年 2 月份各區清潔隊（含偽袋查察小組）清

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第五科將偽袋使用情形較嚴重路線，提供第六

科加強查察。  

8. 第五科報告：有關本局 94 年 1 至 12 月至 95 年 1 月流浪犬捕捉及

疏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加強取締飼主疏縱犬隻便溺行為。  

9. 水肥處理隊報告：本市列管廁所 95 年 1、2 月檢查及分級情形，報

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本市列管廁所座數，從 94 年 12 月之 9744 座至



95 年 1 月之 10102 座，增加 358 座，請水肥處理隊補陳 94 年 11 月

至 95 年 2 月，各類列管廁所增加資料，並說明那一類型增加；另

針對各類列管廁所改善比率一併簽報。 

10. 稽查大隊報告：有關 95 年 2 月份環保專線申訴案件處理效能及陳

情案件承辦單位污染源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稽查大隊參考本府研考會有關市長信箱滿意度

調查作法。 

六、臨時報告事項 

1. 第三科報告：本局 95 年 2 月份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及執

行績效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國父紀念館旁光復國小附近、忠孝東路觀光局附

近，業者常利用中午時間張貼許多法拍屋小廣告，請松山區隊加強

查察。 

2. 第三科報告：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

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3. 第三科報告：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及爭取土地現況，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各區隊若有區隊部、分隊部或停車場，在中長程

必須遷出又有困難情形，應及早反映，以利協調解決。 

4. 第三科報告：有關本局 94 年 12 月至 95 年 2 月「山區違規棄置垃

圾清理及查扣違規車輛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第三科及各區隊，對於常發生天然災害之山區、

貨車可通行之登山路線，加強巡查違規棄置垃圾情形。 

5. 第五科報告：95 年 2 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

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自 94 年 4 月以來，資源回收量有持續下降趨勢，

請第五科分析原因。 

6. 第三科報告：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 95 年 2 月份溝泥(土)

進場量暨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

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有關區隊清疏溝渠時，是否將溝泥及溝土分開清

運，再送掩埋場再利用處理之可行性，請詹副局長邀集第三、四科

協調處理。 

7. 第六科報告：檢討 94 年 11 月至 95 年 1 月發生 31 件職災原因分析

報告，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 洽悉，請第六科再詳細分析職災發生原因，並於一週內簽報。 

2. 請第三科加強勤教，各隊管理幹部應隨時關心同仁工作狀

況，減少職災之發生。 

七、指示事項 

1. 文山區隊景豐停車場及信義區隊六張犁停車場整建工作，請積極進

行，經費部分，請會計室協助。 

2. 本（3）月 4 日本市「清溝日」活動順利成功，媒體並大幅報導，

感謝全體同仁的努力，有功人員請提報敘獎。 

3. 本局 94 年第 4 季市長信箱案件，民眾回覆問卷中，不滿意度比率

高達 49.87%。請各所屬機關首長及各單位主管加強指導所屬同仁，

回復信件時，應以同理心，有感同身受之回應，並詳細說明本局處

理情形，且說明本局會持續列管，直到改善為止。請主任秘書督導。 

4. 本局委託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之「儲備清潔隊員」甄試，即將

在 3/17 至 3/19 進行，請人事室注意考前之防範，例如，不事先公

布按碼錶人 員負責之跑道，而以當場抽籤決定，並每 1 小時更換

方式辦理；請政風室善盡監督之責，可採取同步按碼錶比對方式派

員抽測，以杜絕舞弊情形；另體能測驗成績應 當場公布，讓應考

人在離開前，就知道自己的成績（秒數）；錄取名單應儘速公布，

避免不必要的疑慮。總之，務必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5. 延平北路 2 段勞委會附近，環境有待加強，請大同區隊協助處理。 

散會：10 時 10 分 。 

 


